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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印发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 

申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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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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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学位论文过程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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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学位论文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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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学位论文评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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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学位论文答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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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学位申请与审核 

第四十九条  要逐个对拟授予

学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、课程考试成绩、论文评阅答辩、

等情况进行全面审核，作出相应决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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